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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地区重点演出、展览展陈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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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送万福进万家”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系列活动

内蒙古百名书法家万副春联赠送活动

《二人台传统戏专场》

《马头琴专场音乐会》

2024内蒙古网络春晚

首届“丹青颂·红红火火中国年”内蒙古
青少年儿童书画展

儿童剧《小红帽与大灰狼》

话剧《情爱长安》

儿童剧《火焰山》

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之《音乐诗经》

话剧《Hi，我找吕布》

2024 年新春音乐会——中国古典音乐之夜

儿童剧《刘小闯学画》

话剧《海上迷雾》

2024年新春音乐会——民族管弦乐
《绿色家园》

小黑河花灯展活动

2024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

“相约呼博 迎春接福”春节活动

社火预热表演、开幕式表演

2024呼和浩特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

“万里茶道”沉浸式街景演出、
非遗体验活动、北疆故事曲艺展、舞林大会

大观园戏剧节

“龙耀新春 幸福赛罕”民间社火大联欢暨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时间

春节前

春节前

2月 7日

2月 8日

2月 10日

2月 10日

2月 16日

2月 18日

2月 19-20日

2月 21日

2月 20-21日

2月 23日

2月 23-24日

2月 24日

2月 24日

1月1日—3月11日

1月 12日—2月底

2月 8日

2月13日—2月15日

2月15日—2月23日

2月15日—2月24日

2月15日—2月19日

2月 22日—24日

地点

进社区、机关、商场、企业

全区各地+网络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乌兰恰特

网络播出

网络展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乌兰恰特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乌力格尔艺术宫

内蒙古乌兰恰特

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

小黑河沿线
（锡林路桥至昭君路桥）

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

呼和浩特博物馆

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
小黑河镇、各街道办事处

玉泉区大南街大召广场

塞上老街非遗特色街区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非遗廊道

大观园剧场

赛罕区政府广场

主办单位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文联

内蒙古美术家协会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内蒙古艺术剧院

玉泉区文旅局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博物馆

玉泉区文化和旅游局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玉泉区文化和旅游局

玉泉区文化和旅游局

赛罕区党委、政府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月映元宵 乐享团圆”元宵节活动

艺韵北疆——内蒙古自治区
美术、雕塑、书法、摄影跨年大展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展

北疆印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
（文物展）

何为文明——北疆印迹展教结合活动

北疆印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
（图片展）

“铲”释北疆——新时代内蒙古考古成就展

故塞同风——内蒙古长城历史文化展

“龙耀新春 美丽赛罕”书画剪纸摄影作品展

生肖文物联展

“亮丽内蒙古”陈列、“飞天神舟”
陈列、远古世界——内蒙古地区的

远古生物及其生态环境陈列

“北疆桦歌”陈列、解放之路——内蒙古革命史
陈列、交融汇聚——公元八至十九世纪内蒙古

历史文化陈列

文明曙光——内蒙古地区石器时代与青铜时
代历史文化陈列、大辽契丹——内蒙古辽代历
史与文化陈列、边关岁月——东周至南北朝时

期历史文化陈列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展

“文字中的亮丽北疆——
内蒙古生态文学主题作品展”

“向未来——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
“携手同心——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品展”

2月 24日—25日

2023年 12月 7日—
2024年 2月 25日

2023年 12月 21日
开展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1月1日—2月29日

2月2日—2月25日

2月10日—24日

常设陈列

常设陈列

常设陈列

长期陈列

长期展览

丰州故城博物馆

内蒙古美术馆 3-12号展厅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西展厅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临时展厅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
南侧临时展厅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楼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层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新址一层
（原革命历史博物馆）

赛罕区文化馆

昭君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二楼

内蒙古博物院三楼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

内蒙古展览馆二楼东展厅

内蒙古文学馆

呼和浩特博物院

内蒙古文联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赛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

呼和浩特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内蒙古文联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
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活动应当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和
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工作主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改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保障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四)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
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
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
一、尊严、权威;

“(五)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
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六)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
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
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七)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八)适应改革需要,坚持在法治下
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
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发挥
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第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应当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地方性

法规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
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坚持党委领导、
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
工作格局。”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
通过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专项立
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
安排。

“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的最后一年
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下一届立
法规划建议草案,由下一届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决定。每年的第四季度编制
下一年度立法计划,由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编
制立法规划、拟订立法计划的具体工
作,并按照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
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的落实。

“设区的市和自治旗确定的立法规
划和立法计划,应当报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五、将第九条修改为:“编制立法规
划和立法计划时,应当认真研究代表
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
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
治建设的需要,按照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等立法的要求,确定立法项
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立
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由常务委员会主
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并
向社会公布。”

六、将第十条修改为:“凡拟由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审
议的立法项目,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意
见,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审定;拟由
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的立法项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
工作机构提出意见,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审定后提出。”

七、将第十五条修改为:“起草地方
性法规草案,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工作主线,落实上位法规定和
国家政策要求,符合实际需要。

“起草部门应当进行调查研究,
采取座谈、论证、听证等方式,广泛听
取有关部门、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各方
面的意见。”

八、将第二十条修改为:“常务委员
会决定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
的一个月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发给代
表,并可以适时组织代表研读讨论,征
求代表的意见。”

九、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
机构应当对地方性法规案的必要性、
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并审查其是
否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主线要求,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
出审查意见的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
会议。”

十、将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
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后即交付表决,也可以在下次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
单一、部分修改或者废止的地方性法规
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或者遇有
紧急情形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十一、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地方
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
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
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其他各方面提出
的意见,对地方性法规案进行统一审
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地方性法规
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
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
对地方性法规案的重要意见不一致时,
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对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意见没有采
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地方性法规案
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
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十二、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法制
委员会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应当召开
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
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十三、将第四十条第四款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将地方
性法规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
求意见。”

十四、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列入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

因各方面对制定该地方性法规的必要
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
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
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
会议议程审议的,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报
告;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也可
以决定延期审议。”

十五、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报
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
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审查意
见,交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提
出审查意见的报告,经常务委员会主
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查批准。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提出
的审查意见的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
会议。”

十六、将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修改
为:“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
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
其是否符合立法权限,是否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
抵触,认为符合立法权限、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
抵触的,应当自收到报请批准该地方性
法规的书面报告之日起四个月内予以
批准;认为不符合立法权限,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
抵触的,不予批准或者退回修改后再报
请批准。”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常务委员
会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时,应当审查其是否符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要
求,认为不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主线要求的,不予批准或者退回
修改后再报请批准。”

十七、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常务
委员会会议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法制委员会根
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机构的审查意见进行统一审查,向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审查情况的
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有关决议草案
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
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审查情况的报告
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八、将第六十二条修改为:“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决议,应当在 《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和 《内蒙古日报》以及内蒙
古人大网上以规范汉字、蒙古文两种
文字公布。”

十九、将第六十六条修改为:“自治
区人民政府、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解释要求。”

二十、将第七十五条第三款修改
为:“地方性法规应当自通过之日起、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自批准之日起
七日内,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或者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其文本以及
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
时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报》和 《内蒙古日报》以及
内蒙古人大网上以规范汉字、蒙古文两
种文字刊载。”

第四款修改为:“在 《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
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文本为标准文本。”

二十一、将第七十六条修改为:“常
务委员会应当健全地方性法规清理工
作长效机制。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有关工作机构,应当根据维护法制统一
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分别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进行清
理。发现地方性法规内容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要求不相符,
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与现实情况
不适应,或者与相关地方性法规不协调
的,应当及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意
见,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监察委
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地方性法规实施情
况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提出关于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意见或者
建议。”

二十二、将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修改
为:“部分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案,经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
后,由法制委员会提出该地方性法规修
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修改该地方
性法规决定草案。”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三

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
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立法
工作的意见。”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四
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加强立法宣传工
作,通过多种形式发布立法信息、介绍
情况、回应关切。”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五
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会
同有关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协同
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
关区域内实施。”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六
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查报送备案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适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条例》。”

二十七、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
作以下修改:

(一)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中的“年度立法计划”修改为“立法
计划”。

(二)在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
三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条
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三
款、第五十条、第六十七条中的“常务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前增加“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或者”。

(三)将第八十二条中的“常务委员
会工作机构”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机构”。

本决定自2024年2月4日起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
公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

(2024年 2月 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全文请扫二维码


